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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情况说明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7年1月6日,国家环保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博消息《环境保护部

通报重污染天气督查情况》,通报中提及：“环保部督查组督查发现部

分企业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，聊城市鲁西化工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仅将动力分公司纳入限产措施，其他生产线未实施应急减

排措施，且企业预案未明确限产比例，无实际减排效果”。多家媒体转

载发布了《京津冀重污染天气持续 督查发现有企业恶意生产》的文章。 

就上述情况，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立

即进行检查落实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针对近期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环保局下达的重污染天气启动应急

响应的通知要求，公司研究制订了相应的应急预案，在接到启动应急

预案通知后，严格按方案实施，锅炉、发电负荷均按方案进行了相应

的限产调整。在启动一级响应时，锅炉整体运行负荷下降了40%，仅供

维持冬季化工装置安全生产需要。公司所在的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具有

一体化的特点，动力分公司为公司自备电厂，公司的各生产装置只能

由动力分公司供电，没有其他外部供电渠道，因动力分公司发电负荷

下降40%，园区各生产装置也随之下降。 

１月4日环保部督查人员对锅炉、机组的限产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



确认。但由于现场接待人员对督导组的督导范围理解有偏差,仅提供了

动力分公司限产相关资料,未提供因动力分公司下调运行负荷随之园

区内其他装置的限产方案和实施情况。 

国家环保部通报发出后,公司已及时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提交了

园区内其他装置限产方案及实施情况,进行了补正说明。 

近期受华北地区雾霾天气影响，公司严格按照环保部门要求制订

措施，实施临时限产调整,预计不会对公司全年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

响。公司将会积极配合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，积极调整生产运行，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


